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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渔民受偿意愿的鄱阳湖禁捕补偿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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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渔民禁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探讨渔民效用最大化条件下有效激励渔民主动参与禁捕的补

偿标准，以效用理论为指导，基于江西省５个县（市、区）１４个乡（镇）３２８户渔民的实地调研数据，构建渔民禁捕受偿意愿的等效用函

数测定禁捕补偿标准，并通过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渔民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条件价值评估法（ＣＶＭ）直接估算

的禁捕补偿标准结果为３．９８万元／ａ，经等效用函数修正后估算的禁捕补偿标准结果为２．５８万元／ａ。② 采用ＣＶＭ支付卡式估算的

受偿意愿值往往比较高，超出客观条件下的受偿意愿水平。而通过等效用函数的参数估计，将客观条件纳入到估算范畴中，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抑制受访渔民的主观臆想，进而使得估算结果更加贴近客观事实。等效用函数测算的受偿意愿值可作为鄱阳湖禁捕补偿标

准的最低限度，为更科学合理地满足渔民效用，应根据物价变动适时调整禁捕补偿标准。③渔民的受偿意愿受到个体特征、家庭特

征、生产特征及主观认知的影响。主要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劳动力比重、职业、生计方式、禁捕目的及禁捕作用认知等，生计方式的多

样性是影响渔民参与禁捕意愿的关键因素。为激发渔民参与禁捕政策的积极性以及保障禁捕政策的顺利实施，应加强对禁捕政策的

宣传，结合渔民受偿意愿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并积极探索渔民增收渠道，降低渔民对渔业资源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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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水面资源和渔业资源

丰富，是白鲟、江豚、中华鲟等珍稀特有物种的重要栖息

地，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调蓄长江洪水、维系生

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１］。但由于受湖区

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利用的多重压力，鄱阳湖

出现了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水质污染、湖泊水生生态系统

退化等问题，形成资源“公地悲剧＂及＂资源越捕越少、渔

民越捕越穷、鱼类越捕越小“的恶性循环［２］。为缓解我国

渔业资源利用的突出矛盾，２０１８年９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从国家顶

层设计高度确立禁捕制度框架和措施体系。２０１９年１月，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了长

江流域禁捕的必要性及实施细则，并提出了禁捕退捕渔

民的补偿安排。江西省为保护鄱阳湖湖区生物资源，助推

长江大保护和水域生态文明建设，决定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

日起全面禁止鄱阳湖区内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暂定

禁捕期为１０ａ。

渔业资源是水生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的有效抓手［３］，

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对保护水域生态环境、养

护水生生物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但渔民禁捕具有显著的

正外部性，根据公共物品理论，在没有外力（如政策、补偿

等）作用的条件下，渔民缺乏自愿禁捕的集体行动机制，主

动禁捕行为将很难发生［４］。生态补偿作为一种促进生态

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用以解决资源环境领域的外部性问

题，且在我国草原、森林、耕地等领域应用广泛，为渔民禁

捕补偿研究与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补偿标准是生态补

偿研究的核心与难点［５－６］，其科学性不仅关系政策对利益

相关者的激励效应，也关乎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７］。根据

“庇谷税”理论，补偿标准应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

额，当边际外部成本等于边际外部收益时，可以实现外部

收益的最大化［８］。目前学术界对于制定生态补偿标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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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统一，Ｐｈａｍ等［８］指出最有效率的生态补偿是依据提

供服务的实际机会成本确定支付标准。俞海等［９］、欧阳志

云等［１０］认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是确立生态补偿

标准的价值基础。从理论上讲，补偿标准应介于机会成本

与其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１１］，但在实践中，补

偿标准的设置更趋近于机会成本，往往会导致补偿不

足［１２］。关于补偿标准的研究方法，比较常用的研究方法

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１３］、成本核算法［１４］、意愿调查

法（ＣＶＭ）［１５］、选择实验法［１６］等。这些方法具有各自的优

缺点，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条件及方法的局限，不同方

法测算的补偿标准具有较大的差异［１７］。

我国目前对禁捕没有统一的补偿标准，从国内外生态

补偿经验来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应充分考虑农户

的生计并尊重农户主体地位，受偿意愿是补偿标准的核心

要素［１８］。因此，在鄱阳湖禁捕政策具体实施之前，结合农

户的受偿意愿调查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对激发渔民参与

禁捕的积极性以及保障禁捕政策顺利有效开展都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鄱阳湖区５个县（市、区）３２８户渔

民的实地调研，构建渔民禁捕受偿意愿的等效用函数测定

禁捕补偿标准，并通过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渔民受

偿意愿的影响因素，期望为制定禁捕补偿标准提供参考。

１　理论分析

效用理论最早是由Ｄａｎｉｅｌ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提出的，是理性经

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现已被广泛使用在决策领

域。在有风险和不确定的条件下，个人决策行为要实现的

最终目标是获得最大程度的自我满足，而不是获得最大金

额，这种满足程度通过效用体现，效用函数是对满足程度

进行量化的一种具体方法［１９］。根据 Ｈｉｃｋｓ提出的福利计

量理论，对于因某一公共物品的提供改善或者无法提供，

而造成的效用差异可以用货币衡量，第一种方法为补偿变

化（ＣＶ），另一种方法为等量变化（ＥＶ），两种方法区别在

于等价变化假设消费者有一个新的效用水平，补偿变化假

设维持消费者的初始效用水平，两者都可以用货币来精确

衡量社会提供的物品数量变化的价值量 ［２０］。就禁渔政策

而言，当鄱阳湖的渔业资源无法向渔民提供时，为了使渔

民在参与禁捕后的效用不下降，政府需向其支付一定的补

偿金额，渔民只有得到了“补偿性变化量（ＣＶ）”的支付，才

会愿意接受禁渔政策的实施，即在保持渔民效用不变的前

提下，渔民的受偿意愿（ＷＴＡ）可用补偿变化（ＣＶ）表示。

假定商品价格为Ｐ，Ｅ０为政策实施之前的资源环境状态，

Ｅ１为政策实施之后的资源环境状态，Ｕ０表示政策实施之

前的个人效用，Ｕ１为政策实施后的个人效用。生态保护往

往使环境服务者或者使用者的短期利益受到损失，渔民禁

捕政策对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尤其是对就业和生计能

力比较弱的渔民，退出捕捞无疑是会使其短期收益受损。

因此，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补偿变化（ＣＶ）应等于政

策实施之前Ｅ０的效用水平Ｕ０与政策实施之后Ｅ１的效用

水平Ｕ１的差额，即 ＣＶ（Ｅ０，Ｅ１，ｗ）＝ｅ（Ｐ，Ｅ０，Ｕ０）－ｅ（Ｐ，

Ｅ１，Ｕ１），其中ｅ（Ｐ，Ｅ，Ｕ）为支出函数。

图１为无差异曲线，表示线上所有各点两种物品不同

数量组合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程度完全相同，Ｍ为预算约

束线，Ｕ为效用线，横轴为物品 Ｘ１的需求量，纵轴为物品

Ｘ２的需求量。将渔民看作是消费者，Ｘ１代表鱼类商品，Ｘ２
代表其他类商品，且 Ｘ２的价格及消费者的货币收入保持

不变。假定渔民具有理性的、连续性的、局部不饱和的偏好

关系，渔民在禁捕政策实施之前的初始效用状态为 Ｕ０上

的Ａ点，现因禁捕政策，Ｘ１的供给量减少，导致价格上升，

Ｘ２价格保持不变，因此，预算线由Ｍ１变为Ｍ２，渔民的效用

水平由Ａ点变为效用状态Ｕ１的Ｂ点，Ｂ点的效用水平低于

Ａ点的效用水平，为了使渔民的效用水平恢复到禁捕之

前，就需要使用经济手段给予补偿，Ｍ３表示渔民在禁捕之

后效用水平的预算线，根据希克斯补偿原理，Ｎ１、Ｎ２即为

补偿变化，表示使渔民效用水平恢复到禁渔前Ａ点所需要

的最低货币补偿，即渔民接受补偿的最小意愿值。由此可

知，受偿意愿可以通过补偿变化来计算，补偿变化求解的

核心在于资源环境状态变化后效用水平变动的大小，因

此，测算渔民禁捕后寻求效用不变的量成为解释农户受偿

意愿大小的根本［２１］。

２　研究方法

通过条件价值评估法（ＣＶＭ）、构建等效用函数测算

法分别对渔民参加禁捕的受偿意愿值进行估算对比，探讨

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使测算的补偿标准更加客观、切合

实际。在此基础上，通过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析渔民受偿

意愿的影响因素。

图１　禁捕政策的补偿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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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条件价值评估法

条件价值评估法（ＣＶＭ）是一种模拟市场的技术方
法，采用问卷调查直接询问人们对某项生态系统服务改善

的支付意愿（ＷＴＰ）或放弃某项服务功能的受偿意愿

（ＷＴＡ）［２２］。条件价值法主要包括开放式、投标博弈式、二
分选择式和支付卡式四种调查受访者受偿意愿的方式，支

付卡式可以直接从原始数据中得出受偿者的受偿意愿，但

评估的ＷＴＡ估值可能偏大［２３］。计算表达式为 Ｅ（ＷＴＡ）
＝∑ｋ

ｉ＝１ＡｉＰｉ。

２．２　构建等效用函数测算法

理论上，农户受偿意愿会高于因放弃某项服务功能而

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通过ＣＶＭ支付卡法直接询问农户
的受偿意愿结果往往不够客观［２４］，可通过效用函数对其

进行修正。根据理论分析，效用变化的值可等同于 ＣＶ的
值，ＣＶ的值即可解释受偿意愿。某项政策使资源环境状
态从Ｅ０变为Ｅ１，为了保持消费者效用水平不降低，需要满
足Ｕ１－Ｕ０≥０。个人效用水平Ｕ除了资源环境状态的影响
外，还受到个人的经济社会特征Ｓ和不可观测因素δ的影
响，即Ｕ＝Ｕ（Ｅ，Ｓ）＋δ。

假定渔民参与禁捕的意愿用Ｙ表示，若渔民愿意参与
禁捕，则Ｙ＝１，若渔民不愿意参与禁捕，则Ｙ＝０；Ｃ１表示

渔民禁捕后的成本支出，Ｃ０表示渔民未禁捕时的成本支
出；Ｗ表示渔民参与禁捕获得的补偿；Ｓ表示渔民的经济社
会特征；δ表示不可观测因素，α、β、γ、μ为待估参数。则渔
民禁捕前后的效用分别可以表示为：ＵＹ＝１（Ｓ，Ｃ１，Ｗ，δ１），
ＵＹ＝０（Ｓ，Ｃ０，δ０）。假定效用函数为拟线性，其函数表达式可
以写为：

ＵＹ＝１（Ｓ，Ｃ１，Ｗ，δ１）＝α１＋β１Ｓ＋γ１Ｃ１＋μ１Ｗ＋δ１
（１）

ＵＹ＝０（Ｓ，Ｃ０，δ０）＝α０＋β０Ｓ＋γ０Ｃ０＋δ０ （２）
渔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只有当 ＵＹ＝１≥ＵＹ＝０时，渔民才

会愿意参与禁捕政策，令Ｕ ＝ＵＹ＝１－ＵＹ＝０，且不可观测因
素δ不会因渔民是否参与禁捕政策而改变，即 δ０ ＝δ１。由
此可得渔民愿意参与禁捕的概率为：

Ｐ（Ｙ＝１）＝Ｐ（Ｕ ≥０）＝Ｐ（ＵＹ＝１－ＵＹ＝０） （３）
由式（１）式（２）可得：
ＵＹ＝１－ＵＹ＝０ ＝（α１－α０）＋（β１－β０）Ｓ＋γ１Ｃ１－

γ０Ｃ０＋μ１Ｗ （４）

由于Ｃ１、Ｃ０是既定常数，令α
 ＝（α１－α０）＋γ１Ｃ１－

γ０Ｃ０，β
 ＝（β１－β０），则

Ｕ ＝ＵＹ＝１－ＵＹ＝０ ＝α
 ＋β Ｓ＋μ１Ｗ （５）

将公式（５）代入公式（３）可得：

Ｐ（Ｙ＝１）＝Ｐ（Ｕ ≥０）＝α ＋β Ｓ＋μ１Ｗ≥０

（６）

由于渔民对禁捕政策参与意愿的选择（Ｙ）包括“愿

意”和“不愿意”两种情况，随机干扰项服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布，

由此可得：

Ｐ（Ｙ＝１）＝∧（Ｕ）＝ｅＵ


／１＋ｅＵ


（７）
对式（７）进行对数变换，得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线性表

达式：

ｙ＝ｌｎ（ Ｐ（Ｙ＝１）
（１－Ｐ（Ｙ＝１））＝Ｕ

 ＝α ＋β Ｓ＋μ１Ｗ

（８）
当ＵＹ＝１ ＝ＵＹ＝０时，可求得渔民参与禁渔政策的最低

受偿意愿，即：α１＋β１Ｓ＋γ１Ｃ１＋μ１Ｗ＋δ１ ＝α０＋β０Ｓ＋

γ０Ｃ０＋δ０，变形可得

Ｗ ＝－（α ＋β Ｓ）／μ１ （９）
对式（９）两边取均值可得：
Ｅ（Ｗ）＝－［α ＋β Ｅ（Ｓ）］／μ１ （１０）

公式（１０）即为等效用函数，由式（８）中得出的α、β

等系数值以及Ｓ变量的均值代入公式（１０），求得的Ｅ（Ｗ）
即为等效用临界值，可表示渔民禁渔前后保持效用无差别

化的最低补偿标准。

２．３　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由于研究中渔民受偿意愿的选择存在“不愿意”和

“愿意”两种情况，即被解释变量（ｙ）可定义为０、１取值的
二值选择变量。因此，选择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来分析渔民参
与禁捕政策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建立的函数式如下：

ｐｉ＝（Ｆα＋∑
ｎ

ｊ＝１
βｊｘｊ）＝１／１＋ｅ

－（α＋∑ｎ

ｊ＝１
βｊ） （１１）

对（１１）式进行对数变换，进而得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的线性表达式：ｙ＝ｌｎ
ｐｉ
１－ｐｉ

＝α＋∑
ｎ

ｊ＝１
βｊｘｊ （１２）

在（１２）式中，ｐｉ表示渔民愿意参与禁捕政策的概率，
ｘｊ为解释变量，βｊ为相应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ｎ为解释变
量个数。

３　数据来源

３．１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家庭基本

信息，了解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渔业

捕捞情况及家庭收支情况；第二部分主观认知，受访者对

鄱阳湖生态环境、禁捕政策、生态补偿等方面认知；第三部

分受偿意愿，通过条件价值评估法了解不同渔民个体的受

偿意愿；第四部分问卷有效性调查，通过受访者自评和调

研员评价来反映受访渔民对问卷的理解和配合程度，结合

调研问题的前后验证，从而评估问卷的有效性。

为了可以直接从原始数据中得出受偿者的受偿意愿，

调研问卷采用支付卡式作为调查受访者受偿意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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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分为预调研与正式调研两个阶段。预调研包括鄱阳

湖保护区、乡镇、村级与农户调查四个部分。保护区、乡

镇、村级调研采用座谈和资料收集的方式，目的在于全面

了解鄱阳湖渔业捕捞及湿地保护等情况，且便于选择具有

代表性的渔村。预调研选择了都昌县的３２户渔民，通过

入户调查的方式，了解渔民对禁捕政策的看法以及禁捕补

偿意愿等。在预调研中发现，渔民对假想市场定价方法不

熟悉，不同渔民获得捕捞资源存在差异，缺乏衡量标准，所

以在正式调研问卷中，将询问渔民的补偿意愿调整为“如

果实施禁捕１０ａ政策，您每年期望得到的最低补偿金额？”

经过预调研后调整的受偿意愿分布为≤０．５万元、１万元、

１．５万元、２万元、２．５万元、３万元、３．５万元、４万元、４．５

万元、５万元、６万元、７万元、８万元、≥９万元。调研员经

过严格培训，在调查过程中为受访渔民提供详细的问题解

释说明，辅助受访渔民理解问题，有效减少受偿意愿调研

中的信息偏差、调查方法偏差、策略性偏差等可能出现的

偏差，以保证问卷数据质量。

３．２　数据获取

江西天然捕捞水面约１．２７万 ｋｍ２，鄱阳湖区禁捕退

捕涉及到３００多个传统渔村，１．９５万户渔民［２５］，禁捕政策

的实施对于鄱阳湖区域经济的发展及渔民的生产生活都

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调研组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８日—２４日对

江西省都昌县、庐山市、共青城市、永修县、新建区５个县

（市、区）１４个乡镇２７个村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样本村

通过分层抽样方法确定，调研方式主要采取调研员与渔民

面对面访谈的方式，采用随机抽样进行渔民问卷调查，共

发放问卷 ３３４份，获得有效问卷 ３２８份，问卷有效率

９８．２０％。除此之外，调研组从县级、乡镇及村级层面针对

禁渔政策实施可能面临的问题及相关情况进行了机构访

谈。运用Ｍｉｎｉｔａｂ１９．０软件分别进行了信度检验和效度

检验。渔民调查数据信度检验结果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

０．６６９，表明可用于进一步分析。效度检验中 ＫＭＯ值为

０．６４４，大于０．５的阈值条件，且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得伴随

概率为０．０００，表明模型数据效度较好。为检验调查数据

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运用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进行检

验，结果显示 ＶＩＦ≤１．３０５，均远小于临界值１０，表示变量

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用于回归分析。

就受访渔民的特征而言，在３２８份受访渔民中，男性

占９２．４％，这是因为调研时选择的访谈对象主要是户主，

并且渔民大多数都是男性。受访渔民的平均年龄为 ５３

岁，年龄段主要集中于４５～５５岁，占比为４７．３％，５６～６５

岁占比３２．６％。受访渔民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初中及

以下文化程度占９３．３％。受访渔民平均家庭规模为４人，

家庭人口数为３～５人的居多，占比５３．７％。受访渔民平

均家庭人均纯收入为１４４５７．９３元，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是

０．０３ｈｍ２，远低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见表１）。

３．３　变量选择

分析渔民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根据构建的受偿意愿

等效用函数，渔民参加禁捕和不参加禁捕的等效用临界点

会受到自身异质性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

已有研究，确定了可能的影响因素变量。①个体特征变

量：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②家庭特征变量：家中是

否有村干部、劳动力比重、职业。③生产特征变量：渔业生

产投入产出比、家庭人均实际耕地面积、生计方式。④主

观认知：对禁捕政策目的认知、禁捕生态作用认知、期望的

补偿金额。虽然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纯收入等也是重要

的影响因素，但由于家庭人口数与家庭人均实际耕地面积

存在显著相关性，家庭人均纯收入与职业、生计方式存在

显著相关性，因此，未将其纳入影响因素。此外，由于受访

渔民绝大部分是男性，也没有将性别纳入到个人特征因素

当中。各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２所示。

４　结果与分析

４．１　受偿意愿额度的估算结果

在３２８份有效样本中，１４８户渔民愿意参与禁捕政策，

占有效问卷的４５．１２％；１８０户渔民表示不愿意参与禁捕

政策，占有效问卷的５４．８８％。不愿意参加的主要原因是

渔民年龄普遍偏大，整体文化水平偏低，且人均耕地面积

较少，生计方式单一，渔民生计对捕鱼的依赖程度很高，且

大部分渔民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缺乏其他谋生技能，禁捕

后将面临“无地、无技”的生计困境。

表１　受访渔民的基本特征

指标 类别 频数 频率／％

性别 男 ３０３ ９２．４

女 ２５ ７．６

年龄／岁

４５以下 ４５ １３．７

４５～５５ １５５ ４７．３

５６～６５ １０７ ３２．６

６５以上 ２１ ６．４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９３ ５８．８

初中 １１３ ３４．５

高中或中专 １７ ５．２

高中以上 ５ １．５

家庭人数／人

１～２ ８１ ２４．７

３～５ １７６ ５３．７

６及以上 ７１ ２１．６

家庭平均人均纯收入／元／ａ １４４５７．９３

人均耕地面积／ｈｍ２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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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条件价值评估法（ＣＶＭ）测算的受偿意愿结果。

采用问卷调查直接询问渔民参与禁捕补偿的最低受偿金

额，得到其受偿意愿频率分布如表３。根据公式Ｅ（ＷＴＡ）

＝∑ｋ

ｉ＝１
ＡｉＰｉ，计算得到渔民参与禁捕的受偿意愿是３．９８

万元／ａ。

（２）等效用函数估计的受偿意愿结果。根据本次调

研渔民禁捕补偿意愿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４），结合表４模型２得出的显著性变量回归系数及对应的

Ｓｉ均值代到构建的等效用函数（公式１０）中，可测算出渔

民参与禁捕的受偿意愿是２．５８万元／ａ，即有效激励受访

渔民参与到禁捕政策的最低补偿标准为２．５８万元／ａ。

（３）两种估算结果的对比。通过条件价值评估法
（ＣＶＭ）估算的渔民禁捕受偿意愿值为 ３．９８万元／ａ，
而通过效用函数估算的渔民禁捕受偿意愿值为 ２．５８
万元／ａ，两者相差 １．４万元／ａ。估算结果表明，采用
ＣＶＭ支付卡式估算的受偿意愿值往往比较高，即通
过直接询问受访渔民的受偿意愿，会存在较大的主观

性，超出客观条件下的受偿意愿水平。而通过效用函

数的参数估计，将客观条件纳入到估算范畴中，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受访渔民的主观臆想，进而使得估

算结果更加贴近客观事实，在禁捕政策实施中，可作

为禁捕补偿标准下限的参考值。

４．２　补偿标准的合理性验证

为深化对禁捕补偿标准的认识，将研究估计结果与其

他课题组研究成果、渔民禁捕的机会成本进行对比分析。

　　（１）其他课题组研究成果的对比分析。关于禁捕补

偿标准的测算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目前仅有的研究是

刘子飞等［３］对长江流域渔民退捕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其测

算的渔民主观补偿标准是４．８７万元／ａ，通过将渔民主观

补偿标准与机会成本赋权加权，最终测算的补偿标准为

２．５６万元／ａ。虽然与本文估算方法及样本区域有所差异，

但估算结果相差不大，研究结果能够互相印证，比较可靠。

（２）与渔民禁捕机会成本的对比分析。渔民禁捕的

机会成本是放弃捕捞作业的经济损失，可用捕捞的利润表

示。考虑到捕鱼作业的收入跟湖水的水位高低有很大关

系，每年渔民捕捞收入并不稳定，因此，调查了渔民近３年

的捕捞投入产出数据。根据调研数据显示，渔获物毛收入

平均约为９．０６万元／ａ，渔船渔网虾笼、燃料、修船等费用

平均年投入为３．４８万元／ａ，若不考虑劳动力投入成本，渔

民平均捕鱼净收入为５．５８万元／ａ，若考虑劳动力投入成

本，根据渔民实际情况及当地劳工雇工价格，按照劳动力

３８４．９７个工作日／户［３］，每个工作日９０元计算，扣除劳动

成本后渔民平均捕鱼净收入为２．１１万元／ａ，即渔民参加

禁捕的机会成本为２．１１万元／ａ。渔民禁捕具有明显正外

部性，作为理性经济人，只有补偿标准大于机会成本，渔民

才会自愿参与到禁捕政策，因此，研究测算的禁渔补偿标

准高于渔民禁捕的机会成本是比较合理的。通过等效用

函数测算的禁捕补偿标准略高于农户参加禁捕的机会成

本，对禁捕补偿标准的制定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作为禁

捕补偿标准的下限具有其合理性。

表２　各解释变量说明及预期影响方向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预期影响方向

个体特征

年 龄 受访者的实际年龄／岁 ５３．４１ ８．３６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高中或中专＝３；大专＝４，本科及以上＝５ １．５０ ０．６８ ＋

健康状况
不能劳动＝１；有慢性病，劳动能力较弱 ＝２；有轻微病症，不影响劳动 ＝

３；健康＝４
３．７４ ０．５９ －

家庭特征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镇干部：（否＝０；是＝１） ０．１０ ０．３０ ＋

劳动力比重 劳动力数量／家庭总人数 ０．５９ ０．２６ －

职业 家庭成员职业（纯渔民＝０，兼业＝１） ０．３５ ０．４８ ＋

生产特征

渔业投入产出比 捕捞投入／捕捞产出 ０．２９ ０．２３ ＋

人均实际耕地面积 家庭人均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ｈｍ２ ０．０９２ ８．３１ －

生计方式 家庭生产除了捕鱼是否有可替代生计（否＝０；是＝１） ０．１７ ０．３７ ＋

主观认知

禁捕目的 您是否清楚禁捕政策的目的（不清楚＝０；清楚＝１） ０．７５ ０．４３ ＋

禁捕生态作用 有好处＝１；既有好处，又有坏处＝２；没有好处＝３ ２．４０ ０．７４ ＋

期望的补偿金额 您对禁捕补偿愿意接受的最低金额／万元／ａ ４．４３ ２．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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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

运用Ｍｉｎｉｔａｂ１９．０软件，对前文构建的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

型进行估计，分析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１表示

纳入全部变量得到的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然后采用逐

表３　受偿意愿值的频率分布

受偿意愿／万元／ａ 频数／人次 频率／％

≤０．５ ９ ２．７

１．０ ３２ ９．８

１．５ ８ ２．４

２．０ ５４ １６．５

２．５ ２０ ６．１

３．０ ４６ １４．０

３．５ １３ ４．０

４．０ １９ ５．８

４．５ ５ １．５

５．０ ４８ １４．６

６．０ １９ ５．８

７．０ １０ ３．０

８．０ １２ ３．７

≥９．０ ３３ １０．１

步向后回归法，依次剔除方程中 ｚ统计量最小的变量，直

到方程中所保留的所有变量都是显著变量，即都在１０％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最终得到回归模型２，具体结果见表

４。两个模型的最大似然比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１）个体特征变量的影响。受访渔民的年龄及年龄

的平方均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年龄与受偿意愿呈

负相关，而年龄的平方与受偿意愿呈正相关，说明年龄与

禁捕受偿意愿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Ｕ＂型，通过

计算得到影响受偿意愿的年龄拐点为４８岁，当渔民年龄

小于４８岁时，年龄越大，愿意接受禁捕补偿的意愿就越

低，当渔民年龄大于４８岁时，年龄越大，愿意接受禁捕补

偿的意愿就越强。这可能是由于４８岁正处于负担压力最

大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处于＂上有老，下有小＂阶段，渔民

放弃捕捞带来的风险较大，且处于中年时期转移就业方面

也存在更多障碍。身体健康状况变量在１％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且对渔民受偿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预期

相符，即身体素质越好的渔民越不愿意接受禁捕补偿，其

接受禁捕补偿的意愿越弱。捕捞作业是一项很辛苦的工

作，需要具备良好的身体条件，渔民身体健康状况越好，捕

鱼的能力相对较强，更有机会通过捕鱼获得高收入，即参

与禁捕的机会成本越高，其愿意接受禁捕的意愿就越弱。

表４　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１

Ｂ 标准误 Ｐ值

模型２

Ｂ 标准误 Ｐ值

个体特征

年龄 －０．４６８ ０．１９８ ０．０１８ －０．４７５ ０．１９６ ０．０１５

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文化程度 ０．３１３ ０．２４５ ０．２０１ － － －

健康状况 －０．８５０ ０．２８１ ０．００２ －０．８５０ ０．２８１ ０．００２

家庭特征

是否有村干部 ０．３２８ ０．３２８ ０．５７８ － － －

劳动力比重 ０．９９２ ０．６０１ ０．０９９ １．００４ ０．５９６ ０．０９２

职业 １．５９８ ０．３６１ ０．０００ １．８２０ ０．３３６ ０．０００

生产特征

渔业投入产出比 ０．１２６ ０．８２４ ０．８７８ － － －

人均实际耕地面积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６ ０．２６８ － － －

生计方式 ０．７５８ ０．４３３ ０．０８０ ０．７３６ ０．４２５ ０．０８３

主观认知

禁捕目的 １．６５６ ０．４２４ ０．０００ １．６５８ ０．４１７ ０．０００

禁捕生态作用 ０．５９８ ０．２３０ ０．００９ ０．６２９ ０．２２６ ０．００５

期望的补偿金额 －０．１４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８ －０．１３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８

常数项 ９．８７８ ５．３０８ ０．０６３ １０．７２ ５．２４ ０．０４１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 ５１．６ ５０．３

卡方值 １５９．７ １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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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２）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劳动力比重在１０％的统

计水平上对禁捕受偿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与预期影响方

向相反。这可能是因为鄱阳湖渔业资源日趋衰退，捕鱼对

渔民的生计保障功能逐渐弱化，渔民捕鱼的非农就业机会

成本较大，因此，考虑到长远生计问题，理性的渔民更愿意

退捕，将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职业在１％的统计水平

上对禁捕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与预期影响方向相同。家

庭成员职业为纯渔民，表明家庭收入对捕鱼的依赖程度非

常高，如果退捕，短期来看家庭将完全丧失经济来源，因

此，职业为纯渔民参与禁捕补偿的意愿较低。家庭成员兼

业化程度高，说明家庭生计方式多样，对捕鱼收入的依赖

性较低，其参与禁捕的意愿就会越强烈。生计方式多样性

成为理性渔民选择禁捕的关键因素。

（３）生产特征变量的影响。生计方式在１０％的统计

水平上对渔民接受禁捕的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与预期影响

方向相同。渔民生计行为的选择及生计结果是由制度、政

策和资本三者共同作用形成的［２６］。由于鄱阳湖在 ２００２

年实施了３月份至６月份分时段禁捕政策，部分渔民在三

个月的禁捕时期会选择外出打工、当地帮工等方式来增加

家庭收入，甚至有渔民开始尝试转变生计方式，如稻田养

殖、水产养殖等。生计方式多样、禁捕以后具有可替代生

计的农户，对于渔业资源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其参与禁捕

补偿的意愿就越强。

（４）主观认知变量的影响。禁捕目的认知及禁捕生

态作用认知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对渔民受偿意愿具有

正向影响，期望的补偿金额在５％的统计水平上对渔民受

偿意愿具有负向影响。这说明清楚禁捕目的、认为禁捕对

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积极作用的渔民，其更愿意接受禁捕补

偿。而渔民对补偿金额的期望值越高，说明其认为放弃捕

鱼的损失或者机会成本就越高，小农户往往倾向于风险规

避，因此，渔民对补偿金额越高，其参与禁捕补偿的意愿就

越低。

５　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２０１９年江西省５县１４个乡镇３２８户渔民的实地

调研，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及等效用函数法，对鄱阳湖渔

民禁捕补偿标准及其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根据条件价值评估法（ＣＶＭ）估

算的渔民禁捕受偿意愿额度为３．９８万元／ａ，等效用函数

测算的渔民禁捕受偿意愿额度为２．５８万元／ａ，可以作为

禁捕补偿标准的下限。第二，现阶段鄱阳湖渔民禁捕补偿

意愿受到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多种因素的共同

影响。主要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劳动力比重、职业、生计

方式等，其中，生计方式多样、兼业化程度高是渔民愿意接

受禁捕补偿的根本原因。年龄对受偿意愿的影响呈“Ｕ”
型，年龄拐点是４８岁，身体素质越差、家庭劳动力比重越
小的渔民，越愿意接受禁捕补偿。第三，农户的受偿意愿

还受到主观认知特征的影响。清楚禁捕目的，了解禁捕政

策对生态保护具有积极正向影响的渔民，其接受禁捕补偿

的意愿越强烈。

该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含义：①为了确保鄱阳湖禁捕政

策可以顺利实施，应加强禁捕政策的宣传，让更多的渔民

了解禁捕政策的目的及可产生的生态价值，进一步提高渔

民的认知水平和接受意愿。②渔民是禁捕政策的实施主
体，为保障禁捕渔民的利益，应结合渔民的受偿意愿制定

合理的补偿标准，为最大限度地满足渔民效用，应根据物

价变动适时对补偿标准进行动态调整。③渔民生计方式
多样化是激励渔民参与禁捕的关键因素，政府应注重引导

培育生态产业发展，并加强渔民生计技能培训，降低渔民

对渔业资源的依赖程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渔民长远生计

问题，进而实现生态保护、区域经济及人类福祉的协调可

持续发展。

（编辑：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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